
清美员工人均月薪超 66000000元
●

上海新添39处
“爱心取水点”

法院判决员工赔偿企业经济损失

■劳动报记者郭娜通讯员李丹阳

项目主任违反保密协议“飞单”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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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市场竞争与利益驱动下，一些员工会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，将业务“飞单”，转移到其他公司操

作。被“飞单”的公司不仅会遭受经济上的损失，还可能导致核心客户资源流失。那么，企业遭遇

“飞单”后，能追回损失吗？

近日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，二审认定员工违反保密协议约定，泄露公司

商业秘密，改判该员工赔偿公司经济损失2万元。

本报讯 （劳动报记者邵未
来 摄影 王陆杰） 黑龙江省牡
丹江市的黑土地上，整齐的大
豆田一望无垠。这里是上海清
美绿色食品 （集团 ）有限公司
（以下简称 “上海清美 ”）协作
建立的占地 20 万亩的大豆种
植基地，每年可提供 4 万吨优
质安全的非转基因高蛋白绿

色大豆。
成立 20 多年来， 上海清

美生产的豆制品 、 面制品等
30 多个系列 500 多款产品 ，
早已成为了老百姓餐桌上不

可或缺的美味 。 公司董事长
沈建华自豪地说 ： “‘清美 ’
品牌是长三角 ‘菜篮子工程’
和 ‘早餐工程 ’ 的一个大大
的放心标志！”

“设备生产线的研发创新
需要大量资金， 对我们来说，
减税降费的意义重大。” 沈建
华坦言。

公司财务人员杨石军说：
“企业连续多年被认定为国家
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

业和开发新技术、 新产品、新
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企业，企
业所得税税率享受由 25%减
按 15%征缴，并且用于研发的
费用享受加计 50%扣除的政
策。从 2018 年汇算清缴起，加
计扣除政策由原来的加计

50%提升到 75%， 可以直接减
少企业所得税 150 万元 。同
时 ， 企业在销售上还享受蔬
菜、鲜活肉蛋产品免征增值税
优惠和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

税优惠的免税政策 。 仅 2018

年一年 ， 我们就享受到 1200
余万元的税收红利。这些资金
很大程度上回流到了研发环

节，促进企业进一步加大在创
新产品、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研
发投入。”

今年 3 月， 增值税税率下
调；4 月起，纳税人取得不动产
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项

税额不再分两年抵扣 。“按照
新政策，公司预计增值税减税
约 800 万元。新施行的不动产
待抵税额一次性补充抵扣政

策，使得公司原有的 400 万元
待抵扣进项税一次性抵扣，增
强了资金流动性。”

对于从天而降的又一个

“减税红包”，董事长沈建华表
示 ，有了资金支持 ，上海清美
将轻装上阵， 放手大干一场。
这两年，上海的大街小巷出现
了百余家“清美鲜食便利店”，
为居民提供全品类、 中价位、
超便利的社区鲜食服务。

“今年初原本计划新增鲜
食便利店 300 家 ，现在 ，我们
决定在原计划基础上再新增

300 家左右。”
多年来，伴随着企业规模

的扩大，上海清美企业员工数
量也持续增长 。目前 ，上海清
美共有员工 4500 余人， 平均
工资 6100 余元， 对于就业的
拉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

作用。
今年 1 月起， 新个税法正

式实施。 据上海清美测算，全
年企业个税减免约为 800 万
余元，相当于平均每人多发了
1700 余元的工资。

在政策支持和企业良好的

经营理念下 ， 上海清美公司
扩大生产促进就业的同时 ，
还通过专项招聘 ， 为一部分
家庭贫困和身有残疾的人员

解决了就业问题 。 董事长沈
建华表示 ， 下一个五年 ， 上
海清美计划产销量三年超 20
亿元， 五年超 50 亿元， 成长
为中国生鲜食品行业强势品

牌。

减税降费助企业扩大生产促进就业

本报讯 （劳动报首席记者
叶 ） 一座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室
外工作者的贡献， 他们的汗水值
得被铭记， 他们的辛劳理应被善
待。记者获悉，即日起百姓网携手
携程旅游在全国 34 个城市设置
“爱心取水点”。建筑工人、环卫工
人、快递小哥、交警城管等户外工
作者们经过这些“爱心取水点”标
识的门店， 就可以免费到店取水
消暑。 在春秋旅游驻上海线下的
39 家门店里 ，也设置了 “爱心取
水点” 供高温工作者们免费领取
饮用，部分区域也能看到海龙谷、
元气森林等多家水品牌的积极参

与。
台风期间短暂的 “凉爽 ”过

后，上海再次恢复高温。酷暑下 ，
仍然有很多的户外工作者们头顶

太阳奋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。
昨天上午，上海一处“爱心取

水点”走进一位快递小哥，他扛着
十来个快递，满脸汗水地来送件。
现场工作人员见状立马送上一瓶

水， 快递小哥说了声谢谢后把水
放到一边继续在整理。 确定快件
无误后， 快递小哥才拿起水咕咚
咕咚喝掉大半瓶。

他告诉记者， 每天从早上 7
点就开始工作，一天要工作 12 小
时，基本上一直“在路上”。天气热
的时候一天起码要喝掉 2 升水 ，
衣服基本干不了 。 “其实也习惯
了，好在我送件这边都是写字楼，
基本有电梯， 送件时候可以吹到
写字楼的空调人就非常舒服了。”
说完这话， 快递小哥喝完剩下的
水，又开始奔赴下一站了。

记者了解到， 今年是百姓网
举办高温送水公益活动的第 4
年， 这次百姓网会和携程旅游一
起在 5 天时间里向 34 个城市送
出近 10 万瓶饮用水，来表达对城
市建设者的关心和敬意。

员工私下做起
“飞单”业务

秦揽公司是一家教育培训类

机构。 2018 年初， 公司安排项目
主任王磊接洽下半年将要进行的

一个大数据培训项目 。 3 月份 ，
王磊出差拜访了客户， 并持续跟
进。 5 月底， 公司法定代表人发
微信给王磊表示， 大数据培训可
能需要的教室已预留好。

然而不久后， 秦揽公司却发
现王磊正在协助第三方公司举办

大数据培训研讨班， 而培训对象
即为其公司一直在跟进的目标客

户， 培训通知上的联系人竟然是
王磊。

秦揽公司负责人心生疑虑 ，
这客户是公司的 ， 王磊也还在
公司上着班， 举办方却是别家 ，
难道是 “飞单 ” 了 ？ 王磊可是
和公司签订过保密协议的 ， 双
方约定王磊如违反保密协议 ，
则构成违约 。 如果这次王磊的
确 “飞单 ” 了 ， 他就必须赔偿
公司相应损失。

负责人立即约王磊谈话询问

这件事， 王磊承认， 他确实协助
第三方公司从事与秦揽公司经营

范围相竞争的业务， 但否认泄露
过任何相关机密信息。 双方不欢
而散。

2018 年 7 月 13 日 ， 王 磊
主动提出离职 。 秦揽公司遂向
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

请仲裁 ， 要求王磊支付违反保
密协议约定的违约金 15 万元
及经济损失 15 万元 。 仲裁委
员会对秦揽公司上述请求未予

支持 。 秦揽公司对此不服 ， 提
起诉讼 。

微信记录等证实
员工“飞单”并获利

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， 秦
揽公司未提供确凿证据证明王磊

存在违反保密协议约定的行为 ，
且其所主张的违约金并非劳动法

中规定可约定违约金的情形即违

反服务期约定或违反竞业限制约

定； 同时， 秦揽公司未提供任何
证据证明其存在经济损失。 鉴于
此， 一审法院驳回了秦揽公司的
诉讼请求。

秦揽公司不服， 上诉至上海
一中院， 请求撤销一审判决， 改
判王磊赔偿经济损失 2 万元。

审理中， 上海一中院注意到
2018 年 7 月 13 日秦揽公司员工
李勇与王磊的谈话录音， 并查明
了相关情况。 其中， 李勇问王磊
“之前你承认把这个培训班挪到
别的公司， 也从中获取了一些利
益吗？” 王磊回应： “这个行业
有时就是这样的， 也许每个公司
都接过别人直接放过来的培训

班。 我确实有些欠考虑， 但这么

做也是有原因的。” 此外 ， 上海
一中院还查明王磊曾在与秦揽公

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中表

示， 大数据培训项目总费用为 20
万元， 利润为 “两万多一点点”，
并发送了总费用表格。

上海一中院查明， 双方于保
密协议中约定， 如果秦揽公司因
王磊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难以计

算的， 可以将王磊因违约行为所
获得的全部利润认定为损失要求

赔偿。 秦揽公司二审中提出的 2
万元经济损失额即基于王磊在微

信中自认的利润额。

法院认定员工
违反保密协议

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，
关于本案所涉客户信息是否属于

商业秘密， 王磊在与相关部门洽

谈培训项目时所知悉的受训意

向、 初步安排、 拟定方案等信息
需通过持续性的职务行为获取 ，
属于秦揽公司的商业秘密， 而双
方亦将上述信息纳入约定的商业

秘密范围进行保护。
关于王磊是否存在违反双方

保密协议约定的行为 ， 上海一
中院认为 ， 王磊未能合理释明
其在职期间作为联系人 ， 为第
三方公司承办与秦揽公司拟办

培训项目高度相似的培训项目

之存疑情节 。 结合谈话录音中
王磊的相关陈述 ， 可推定王磊
将其履职过程中所掌握的属于

秦揽公司商业秘密的客户信息

等， 用于指定目的以外的用途 ，
促成了第三方公司大数据培训

项目的承办 ， 违反了双方保密
协议约定。

而秦揽公司为了拟办项目 ，
安排王磊实地出差与电话协调 ，
预留了培训场地， 进行了必要准
备并付出了相关成本。 秦揽公司
以王磊自认的利润额作为确定其

公司损失额的主张， 符合双方约
定， 上海一中院予以支持。

综上， 上海一中院作出如上
改判。


